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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陈清
	性别
	女
	出生
	1984年11月
	参加工

作时间
	2008.8
	现工作

单位
	 东莞市市容环卫中心
	现任行

政职务
	办事员

	何时毕业于

何院校何专业
	2013.7 海南师范大学 现当代文学专业
	本专业

最高学历
	研究生
	学位
	硕士
	办学

形式
	全日制
	现职称专

业及名称
	中文

高职讲师
	现职称

获得方式
	评审


	现职称

 获得时间
	2013.10.29
	现职称

发证单位
	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从事何专业技术工作
	环境卫生管理
	现受聘何专业技术职务
	无
	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
	5年
	申报何职称
	（生态环境管理与咨询）专业 （工程师 ）职称
	有无同时或不同时申报其他系列 (专业)职称及其名称
	无

	职  称  外  语  考  试
	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专业实践能力考试（考评结合专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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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       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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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获得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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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专业
	考试成绩
	考试时间

	
	
	
	
	
	
	                 
	             
	                

	主

要

工

作

经

历
	2008年8月-2013年9月 在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任教师一职，承担了大学语文、思政课等教学工作并兼任了教学秘书。
2013年9月-2016年4月 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任教师一职。承担了语文、思政课、商务礼仪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并兼任班主任。

2016年9月至今 在东莞市市容环卫中心任办事员。主要负责：厨余垃圾收运处理项目的招投标、规范化文件编制、日常监管等工作；负责东南部卫生填埋场的日常监管工作；参与生活垃圾焚烧厂地方标准等多份重要标准规范的起草编制工作。


	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及业绩成果情况

	本人自评认为具备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能力)条件第  2  项、业绩成果条件第  4、5、12     项之规定，主要理由(注明时间、项目内容（含效果、评价、获奖情况等）及个人完成量、所起作用或排名):

认真负责做好牵头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1.2023年9月-2024年5月，主要负责完成了东莞市集中式厨余垃圾收运处理项目招投标工作。期间于2023年9月，撰写《关于开展东莞市集中式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服务项目采购工作的请示》（东城综请〔2023〕23号）上报市政府。参与前期调研及《东莞市黑水虻生物处理厨余垃圾费用测算报告》、《东莞市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方案价格比对简本》等编制工作。跟进招标、公告发布、合同签订等各环节，最终确定3个合同包中标单位，顺利完成项目招投标，为东莞市集中式厨余垃圾收运处理工作的规范化、规模化开展筑牢前期基础，助力东莞“无废城市”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提质增效。
2.2024年11月-2024年12月，主要负责牵头开展东莞市厨余垃圾收运处置规范化整治工作，完成《东莞市厨余垃圾收运处置规范化整治方案》（东城综〔2024〕75 号 ）制定于2024年12月23日印发。并全程跟进各镇街项目后续整治，全面排查厨余垃圾收运处置过程中存在问题，规范我市厨余垃圾收运处置工作，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3.2025年7月-2025年10月牵头参与《东莞市厨余垃圾全链条管理工作方案》（东城综〔2025〕67 号 ）编制起草工作，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印发。基本建立厨余垃圾处置行业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机制，有效构建厨余垃圾产生、收运、中转、处理等各环节全链条治理体系,进一步推进我市厨余垃圾规范管理。
4.2025年11月-2025年12月，负责制定《东莞市厨余垃圾就地式处理设施检查方案》（东城综〔2025〕78 号 ），于2025年12月17日印发。并参与对全市就地式厨余垃圾处理设施的全覆盖检查工作，深入排查设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隐患。将发现的19个镇街相关问题形成通报，要求各分局组织开展对照检查和全面整改。不断规范我市厨余垃圾收运处理全链条管理，切实提升厨余垃圾收运处理项目运营质效。

二、积极参与建章立制，助力目标任务完成。1.2021年1月-2021年2月参与制定《关于印发<厨余垃圾就地处理项目运营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东城综〔2021〕7 号），于2021年2月19日印发实施。更好地规范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运营管理秩序，防止因运行不规范影响居民生活或导致环保问题发生。

2.2021年3月-2021年6月 参与制定《东莞市厨余垃圾处理厂运营监管考核办法（东城综〔2021〕81 号）》，于2021年6月28日印发实施。更有效地规范我市厨余垃圾处理厂运营管理工作，实现厨余垃圾收运处理持续、安全、稳定运营。

3.2022年1月-2022年12月，参加编制《生活垃圾分类教育读本》。通过图文结合方式让学生了解垃圾分类、做好垃圾分类，让垃圾分类走进校园。
4.2022年、2024年分别参与编制《2022年东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精准监管技术报告》、《2024年东莞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精准监管技术报告》。报告经专家评审认为编制依据充分、内容全面、结论总体可信，项目的实施和成果可以有效支撑东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常监管工作。以专业性检查监督来发现及推动存在问题企业切实整改，进一步提升我市垃圾焚烧方面技术水平。

5.2024年，参与东莞市地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厂精细化运营规范》（DB4419/T 10-2024）的起草编制工作。有效提升我市生活垃圾焚烧厂精细化运营水平，为全省乃至全国生活垃圾焚烧行业精细化运营水平的提升提供示范样本。
6.2025年1月-2025年12月，参与《东莞市存量垃圾筛分清理技术规程》编制说明的起草编制、征求意见等系列工作。有效规范生活垃圾填埋场开挖治理过程中的开挖作业、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档案和信息管理等内容，有利引导东莞市开挖治理项目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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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及提交的材料内容真实，并对此负责和承担相应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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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此表由申报人填写后用A3纸单面打印，经单位审核盖章（高级一式20份、中级一式15份、初级一式10份，其中1份原件；评委会另有要求的按其要求提交）送相应评委会办公室。2、“现职称取得方式”指评审、考核认定、考试。3、单位审核评价意见字数不少于150字。4、此表供评委会评审时了解申报人基本情况之用，评审结束后评委会办公室应将本表原件填上评审结果，并按职称审批、发证表名单顺序装订上报职称审核确认单位备查。

(   )评委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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